
-1-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務剖析

109年桃園市政府都市更新講座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主任 董政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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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 都市更新案例

(南港R13、台北金融中心)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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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R13街廓細部計畫

◼ 臺北市政府91年7月12日公告

◼ 使用分區由工業區變更為住
宅區

◼ 住宅區比照第三種住宅區辦
理，建蔽率45%，容積率225%

◼ 自細部計畫公告後5年內未進
行開發之基地，基準容積將
自第6年起，每年遞減10%，
逐年減至200%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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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

5

三重路41巷

園區街

◼ R13街廓屬於政府主動引導地區（投入大量資源及相關計畫）

◼ 透過群聚更新帶動地區整體發展（都市機能提升）

本案特性：全為五樓公寓、R13街廓內人數最多

✓ 面積達6,313.62㎡

✓ 全為五層樓建築物

✓ 共有170戶

✓ 所有權人數達205人

✓ 兩側皆已完成都更

更新單元位置

更新地區位置



-6-

現況照片



-7-



-8-

重建區段（同更新單元範圍）

南港R13特定專用區

土地使用分區及強度
➢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特）、道路用地

(分區符合中低樓層專案規定)

➢ 建蔽率：45%

➢ 容積率：225%

➢ 法定容積：12,400.25㎡

➢ 受逐年減少法定容積率10%規範

（91.7.15：擬訂南港經貿園區

特定專用區R13街廓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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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單元公告實施：91年7月15日
擬訂事業概要送件至核准：94年7月14日至99年4月23日

◼ 更新事業計畫及老舊公寓專案報核：101年4月20日
◼ 變更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委員會：102年11月21日(通過)

◼ 都市設計部分

都市設計委員會：103年9月4日(通過)

◼ 都市更新部分

公開展覽：102年9月18日至10月17日

聽證會：103年11月13日

第一次更新審議會：103年11月24日(後院線檢討事宜)

第二次更新審議會：104年9月14日(辦理地主說明會)

第三次更新審議會：105年5月30日

核定：106年4月20日

推動時程

預計110年權利變換報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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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細部計畫面臨課題

更新單元內含計畫道路

建築基地深度不足，建築配置不合理

容積無法有效利用

西側基地無法設置停車位

細部計畫調整原則及方向

留設人行道，提高整體環境品質

街角退縮，提高行車安全性

路型微調，不影響交通服務水準

減少建築基地限制(高度比、後院深
度比)

提高建築配置合理性及停車效率，增
加所有權人更新意願

維持原法定容積不變

細部計畫變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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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變更2/3

變計畫道路為住宅區(特)

變住宅區(特)為計畫道路

更新單元範圍

綠地

住宅區(特)

住宅區
（特）

東區
住宅區
（特）

西區
住宅區
（特）

住宅區
（特）

住宅區
（特）

住宅區
（供住宅使用）

11m

8m

➢ 連接重陽路之單元內8M計畫道路

（重陽路504巷）南段向東側移約

11M，提高建築配置合理性及停車

效率(西區基地無法設置停車位)，

維持八米計畫道路。

➢ 配合「修訂臺北市老舊中低層建

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

案計畫」變更原計畫內容。

使用分區
變更前面積

（㎡）
變更後面積

（㎡）
增減面積

（㎡）

住
宅
區

(

特)

東區 3,959.22 3,432.03 -527.19

西區 1,552.00 2,037.82 +485.82

道路用地 802.40 843.77 +41.37

總計 6,313.62 6,313.6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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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

◼同意道路變更方案

◼申請獎勵容積以調整後建地基準
容積計算（12,316.03㎡）

◼原法定基準容積（12,400.245㎡
）不變，自由調配至東西區基地
※因西區基地土地面積形狀受限，住宅
區(特)減少之容積調配至東區基地。

細部計畫變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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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內容

臺北市都市更新
自治條例第10條

檢討

鄰近計畫道路已
開闢或自行開闢
完成可供通行

符合規定

※本更新單元周邊計
畫道路皆已開闢可

供通行

全部位於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範圍
內或同一街廓單
向出口自底端逐

步廢除

符合規定

※該現有巷道範圍及
門牌，皆位於本更
新單元範圍內

於事業計畫同意予以廢止

現有巷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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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14

409-16

◼已開闢之公共設施優先抵充

◼臺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經管之市有道
路用地土地（409-14、409-16地號）
，現況已開闢完成。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規定於實
施權利變換時抵充

◼計畫道路未來以囑託方式登記

◼計畫道路用地位於更新單元範圍內，
依權利變換實施辦法規定

◼使用執照取得後，完成地籍整理、釐
正圖冊及差額價金找補後，由實施者
列冊函請主管機關囑託登記公共設施
主管機關

協助開闢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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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額度
◼本案基準容積12,387.98㎡，都市更新獎勵 5,933.84㎡。

擬申請之容積獎勵項目

獎勵面積(㎡)
（佔申請獎勵基數容積

（％）)
說明

△F1以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
1,927.18㎡

(15.67%)
經建管處認定

△F3更新時程獎勵
614.75㎡
(5.00%)

R13街廓於91年7月12日劃為更新地區，本案

94年7月14日申請概要，

△F4-2協助開闢或管理維護毗鄰基地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

687.02㎡
(5.59%)

僅以私有土地成本（公告現值*1.2倍）/

銷售淨利計算獎勵值

△F5更新

地區規劃

設計獎勵

△F5-1建築設計與鄰近建築物相

互調和、無障礙環境及都市防災

860.65㎡
(7.00%)

本案配合周遭環境特色及量體設計，規劃

無障礙空間並考量區域都市防災

△F5-5更新單元規模
860.65㎡
(7.00%)

單元基地面積超過5,000平方公尺

△F5-6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綠建

築設計

983.59㎡
(8.00%)

擬規劃取得黃金級綠建築標章

更新容積獎勵額度
5,933.84㎡

(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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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基準容積12,387.98㎡，老公專案增額獎勵申請6,023.10㎡。

◼ 容積獎勵總計：6,023.10㎡(老公)+ 5,933.84㎡(都更)=11,956.94㎡(97.25%)

擬申請之增額獎勵容積項目
獎勵面積

（佔申請獎勵基數容積
（％）)

說明

原則一：公共設施
補充原則

A1都市更新單元規劃設計高於法
定評定基準者

1,512.06㎡
(12.30%)

留設人行步道4-9公尺部分

原則二：適當規模
住宅誘導原則

B1提供室內面積18~30坪之合適規
模住宅單元

614.75㎡
(5.00%)

實施者分回20%以上合適規模住
宅

B2提供高齡者住宅服務與居家照
顧空間服務設施

614.75㎡
(5.00%)

符合老年人日常生活採通用設計

原則三：環境貢獻
度原則

C1改善基地與周圍鄰近地區微氣
候（黃金級以上）

891.89㎡
(7.25%)

風環境、增加綠覆率、降低開挖
率等

C2防災機能加強
737.69㎡
(6.00%)

減少地表逕流量
雨水貯集滲透槽

原則四：既有容積
保障原則

D1法定容積225%以下
五層樓建築物

1,651.97㎡
(13.44%)

原有居住空間保障

擬爭取老舊公寓專案容積獎勵額度
6,023.10㎡
(48.99%)

老舊公寓專案增額獎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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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本計畫範圍內
皆為5層樓建物

專有
面積

14,074.73㎡
依使用執照
檢討專有面積

兩倍上限仍無法滿足一坪換一坪

項
次

項目 有老公專案

A 五層樓建物土地面積(㎡) 4,894.71㎡

B 一般獎勵容積 48.26%

C 專案獎勵容積 48.99%

D 容積獎勵合計 97.25%

E 共同負擔比例 38.99%

F

地主可分回容積樓地板面積
＝A×225%×(1+D)×(1-E)
(檢核公式)

13,253.40㎡

G 地主更新前室內面積（㎡） 14,074.73㎡
H 是否已滿足[一坪換一坪]？ 否

I 差距額度(㎡) (G-F) 821.32㎡

更新前 爭取獎勵後

◼專有面積（計入陽台面積，1樓部
分所登記之騎樓、地下室面積），
扣除樓梯間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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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基地形狀條件不佳，受建築相關法令限制（如：削線
），無法有效利用，故部分獎勵容積調派至東區基地

◼ 本案僅調配獎勵容積，不影響法定容積

東西區容積調派原則

b2(西-1)

西區土地
2,037.82㎡

調整後道路
843.77㎡

東區土地
3,432.03㎡

a2(西)
西區法定
基準容積

a1(東)
東區法定
基準容積

b1(東)

西區獎勵容積
調配 b2(西-2)

b2(西-2)

c1東區
實設容積

b2(西區)
老公專案+都更

獎勵容積

c2西區
實設容積

部分獎勵
容積調配

b1(東區)
老公專案+都更

獎勵容積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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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色區塊
為合適規模住宅
(室內18-30坪)
數字為室內坪

◼ 更新後設計184戶合適規模住宅(室內
18-30坪)，足以讓更新前非一樓地主
(170-18=152戶)選配。
本案更新後共計284戶，依共同負擔比
實施者約可分回111戶。

因應地主分配權值設計房型

本案更新前總計
170戶
本案更新後總計
284戶
(18戶店鋪/
266戶住宅)

24F 33 47

23F 35 47

22F 35 47

21F 35 47

20F 35 47

19F 35 47

18F 35 47

17F 35 47

16F 35 47

15F 35 47

14F 35 47

13F 26 37 18

12F 26 37 18

11F 26 37 18

10F 26 37 18

9F 26 37 18

8F 26 37 18

7F 26 37 18

6F 26 37 18 26 23

5F 26 37 18 26 23

4F 26 37 18 26 23

3F 26 37 18 26 23

2F 26 37 18 26 23

31 29 29 29 29 29 29 28 20

24F 35 45 26 22

23F 35 45 26 22

22F 35 45 26 22

21F 35 45 26 23

20F 35 45 26 23

19F 35 45 26 23

18F 35 45 26 23

17F 35 45 26 23

16F 35 45 26 23

15F 35 45 26 23

14F 35 45 26 23

13F 26 36 18 26 23

12F 26 36 18 26 23

11F 26 36 18 26 23

10F 26 36 18 26 23

9F 26 36 18 26 23

8F 26 36 18 26 23

7F 26 36 18 26 23

6F 26 36 18 26 23

5F 26 36 18 26 23

4F 26 36 18 26 23

3F 26 36 18 26 23

2F 26 36 18 26 23

B棟 A棟東側基地

12F 24 21

11F 24 20 23

10F 24 20 23

9F 24 20 23

8F 24 20 23

7F 24 20 23

6F 24 20 23

5F 24 20 23

4F 24 20 23

3F 24 20 23

2F 24 20 23

20 20 22 22

14F 32 32

13F 22 13 20 19 19

12F 22 13 20 19 19

11F 22 13 20 19 19

10F 22 13 20 19 19

9F 22 13 20 19 19

8F 22 13 20 19 19

7F 22 13 20 19 19

6F 22 13 20 19 19

5F 22 13 20 19 19

4F 22 13 20 19 19

3F 22 13 20 19 19

2F 22 13 20 19 19

21 24 24 25 24

D棟 西側基地 C棟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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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計畫（共同負擔）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3條、「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
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提列

➢後續權利變換計畫會因應估價評價基準日變動等調整財務計畫。

數值未確認

項目 金額 說明

1
工程

費用
重建費用(A) 25億2,697萬元

營建費用（約17.28萬/坪；RC造第三級，含東側基地地質改

良、制震等費用）建築設計費、鑑界費、鑽探費、建築相關

規費、公寓大廈管理基金、外接水電管線費、鄰房鑑定費等。

2 權利變換費用(C) 29億6,969萬元

都市更新規劃費、不動產估價費、更新前測量費、合法建築

物拆遷補償費及拆遷安置費、其他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地籍整理費

3 貸款利息(D) 9,664萬元
自有資金(70%)×「郵政儲金一年期定存利率（0.51%）」+

融資(30%)×「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2.89%）」

4 稅捐（E） 2,824萬元 印花稅、土地所有權人分回房屋之營業稅…等

5 管理費用 7億2,458萬元
人事管理費用( 4.80%)、銷售管理費率(6.00%)、

風險管理費率(13.00%)

總計 36億7,33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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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權利存續
◼ 僅12位地主不能選屋，其餘193位有房子地主居住權利得

以存續
座落位置

未達最小分配
單元

更新前土地持
分面積(㎡)

更新前權利
價值(元) 

計畫道路 5人

0.06 10,980 
0.06 10,980 
0.06 10,979 
0.06 10,979 
0.06 10,979 

計畫道路 6人

0.05 9,149 
0.05 9,149 
0.05 9,149 
0.05 9,149 
0.05 9,149 
0.05 9,149 

有屋無地 1人 － 1,648,632

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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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原則(店舖)1/4
➢ 店鋪優先分配權保障

◆ 更新前建物門牌為重陽路500號至502號側之一樓所有權人，對更新後1F-C1、1F-C2戶店舖單元
（共計2個單元）具有更新前原相對位次優先分配權。

◆ 更新前建物門牌為重陽路504巷2號至8號側之一樓所有權人，對更新後1F-C3、1F-C4戶店舖單
元（共計2個單元）具有優先分配權。

◆ 更新前建物門牌重陽路504巷10號至16號、重陽路504巷5號至15號建物之一樓所有權人，對更
新後1F-D1至1F-D5戶店舖單元（共計5個單元）具有優先分配權。

◆ 更新前建物門牌為重陽路506號至520號側及504巷1弄1號之一樓所有權人，對更新後1F-A1至
1F-A9戶店舖單元（共計9個單元）具有更新前原相對位次優先分配權。

◆ 更新前一樓之所有權人，對更新後一樓之店鋪具有優先分配權。

西側：
16戶(1F)

東側：
9戶(1F)

西側：
9戶店鋪

東側：
9戶店鋪

更新後更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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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原則(住宅)2/4
➢ 住宅原相對位置優先分配權保障

◆ 更新前建物門牌為臺北市重陽路500號至502號之二樓以上所有權人，對更新後臨重陽路之二
樓以上新建物C1戶具有優先分配權；更新前建物門牌為臺北市重陽路504巷2號至8號之二樓
以上所有權人，對更新後臨重陽路之二樓以上新建物C2、C3戶具有優先分配權；更新前建物
門牌重陽路504巷10號至16號、重陽路504巷5號至15號建物之二樓以上所有權人，對更新後
二樓以上新建物之D1至D5戶具有優先分配權。

◆ 更新前建物門牌臺北市重陽路506號至520號之二樓以上所有權人，對更新後臨重陽路之二樓
以上新建物A1、A2及B1、B2戶具有優先分配權；原建物門牌重陽路504巷1弄2號至8號、重陽
路504巷1弄1號至11號建物之二樓以上所有權人，對更新後二樓以上新建物之A3至A5戶及B3
至B5戶具有優先分配權。

西側：
94戶住宅

東側：
172戶住宅

西側：
64戶(2-5F)

東側：
72戶(2-5F)

更新後更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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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位優先分配權保障

◆ 更新前原建物門牌臺北市重陽路500號至502號、重陽路504巷2號至16號及重陽路
504巷5號至15號建物之所有權人對更新後西區建築基地之「分配單元」(含停車位)
具有優先分配權。

◆ 更新前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重陽路506號至520號、重陽路504巷1弄2號至8號、
重陽路504巷1弄1號至11號建物之所有權人對更新後東區建築基地之「分配單元」
(含停車位)具有優先分配權。

選配原則(區位)3/4

西側

東側

西側

東側

--重陽路--

更新後更新前

西區 東區 --重陽路--西區 東區

西側：
80戶

東側：
90戶

西側：
103戶

東側：
181戶

總計170戶 總計284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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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原則(重要提醒)4/4
➢ 進行申請分配時，權利人之實際分配價值為「分配單元與停車位」加總，

請各權利人以應分配價值之合理範圍（上下差距30%內）進行選配；若有超
額分配之申請，依內政部100年12月07日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函示，不
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並須與實施者合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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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西區 東區

基地面積 2037.82㎡ 3432.03㎡

基準容積 12,387.98㎡

建築
規劃

構造 RC(鋼筋混凝土)

樓層數
地上14層

地下4層

地上24層

地下6層

樓地板面積 13,775.6㎡ 33,545.02㎡

戶數
住宅 94戶 172戶

店鋪 9戶 9戶

停車位
汽車 92部 219部

機車 84部 217部

建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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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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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模擬示意圖▲

(日景背面)



-30-



-31-

聯勤建設案 筑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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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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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法規適用日

◼ 建築法令適用基準日(＃83)
都市更新案申請建築執照之相關法
規適用，以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報核日為準，並應自擬訂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二年內為之
。(若擴大範圍須在二年內完成變
更才能適用)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且其權利變
換計畫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分別報
核者，得自擬訂權利變換計畫經核
定之日起一年內為之。

內政部106年08月08日台內營
字第1060811969號函
申請建造執照所涉建築、土地
使用管制、消防、水土保持、
交通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
等法令其法令適用時點及程序
仍以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
核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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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開發後

A B C D E X共有

A B C D E

X：實施者

領取補償金
A B D E

C

B D E

A : 土地所有權人
B : 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C : 土地所有權人

D,E : 地上權與建物所有權人

參與者

不參與者

進行權利變換

更新前 權利變換

◼ 同意參與更新者

❖ 願意分配房地者，依更新後應分得權利價值參與分配房地，並依
實際分配與應分配價值差額找補價金

◼ 不同意參與更新者

❖ 依其更新前權利價值領取補償金

議題二：權利變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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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願意參與者
依更新前權利價值

比例分配
(B1)

地主
不願
參與者
依更新前
權利價值
領補償金
(B2)

共同負擔
折價抵付（C）

(A)–(C)=(B)
更新後不動產總值(A)

提供資金者取得
（多為實施者）

議題二：權利變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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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估價

計算權利價值比例

更新後估價&共同負擔費用

更新後價值分配

差額價金找補

甲的權利價值比例：500/5000=0.1

共同負擔費用：3000萬
更新後資產總額：10,000萬

甲應分配價值：
10,000X0.1=1000萬

流程 試算
更新前資產總額：5000萬
甲的資產總額：500萬

房地
抵付共同負擔

現金
繳納共同負擔

甲應分配價值：
7000萬X0.1=700萬

甲負擔費用：
3000X0.1=300萬
(房地抵付)

甲負擔費用：
3000X0.1=300萬
(現金付擔)

甲實分配價值800萬
補付100萬

甲實分配價值800萬
補領200萬

議題二：權利變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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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涉及都市計畫調整

◼ 一般開發者認為都市計畫變更困難，不願辦變更，往往受
限於過度細分的街廓條件。

◼ 都市更新條例(＃35)規定，涉及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變更
者，應於依法變更主要計畫後，再行事業計畫報核。

◼ 僅涉及主要計畫局部修正或細部計畫擬定或變更者，事業
計畫依程序發布實施，相關都市計畫再配合辦理。

◼ 更新事業可在建地面積不增加公共設施用地不減少的條件
下，辦理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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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案變更細部計畫－「華固雙橡園」
◼ 廢巷增加街角綠地

不違背主要計畫/細部計畫之調整變更，公共設施面積不減少, 建
地不增加

原都市計畫
6M巷道廢除

新增等面積
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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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範圍

 

 

圖 6-3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圖 

圖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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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三之二 

住三 

住三 

住三 

住三之二 

市 

文 

住三 

住三 

更新單元範圍 

住宅區 

商業區 

市場用地 

文教用地 文 

綠地 

N 

市 

綠 

綠 

N

細部計畫變更後示意圖「華固雙橡園」細部計畫變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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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不納入權利變換範圍 納入權利變換範圍

是否得
以順利
開闢計
畫道路

1.實施者須取得產權捐贈同意書之
範圍予以協助開闢
2.未能保證計畫道路全線開闢
3.無法開闢完成部分，政府協助開
闢(條例＃53)
4.捐贈道路用地取得對價容積獎勵

1.道路地面積與人數納入事業計畫同意
比例分母。
2.以權利變換機制處理，可順利開闢全
線計畫道路
3.政府無償取得全線開闢道路土地，僅
以容積獎勵補貼建地地主

計畫道
路地主

1.無法分享更新後開發之效益
2.容積獎勵以公告現值1.2倍補償

1.可領取補償價值或分配更新後房地。
2.道路地主權益由鑑價機構估價受權利
變換規定保障

建地地
主

1.獨享更新整體開發效益，毋須與
計畫道路地主分享更新後價值
2.協助開闢道路之土地成本以費用
負擔形式納入共同負擔。

1.將部分更新後價值分享(支付)給道路
地地主

2.協助開闢道路之土地成本以土地負擔
形式納入共同負擔

議題四：計畫道路納入權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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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巷道廢止或改道1/5

◼ 以台北市為例:巷道經整體規劃為可供建築用地，如鄰近
計畫道路已開闢或自行開闢完成可供通行，且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併事業計畫送審議通過後，予以廢止或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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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巷道廢止或改道2/5

◼ 巷道全部位於同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

全部位於同一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巷道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

經整體規劃為可供建
築用地，可併於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中廢除

鄰近計畫道路已開闢或

自行開闢完成可供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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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街廓內單向出口之巷道，
並自底端逐步廢止者

經整體規劃為可供建築用地，
可併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
廢除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

鄰近計畫道路已開闢或
自行開闢完成可供通行

◼ 同一街廓內單向出口之巷道，自底端逐步廢止者

議題五：巷道廢止或改道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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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巷道廢止或改道4/5

◼ 大於計畫道路之巷道，且該計畫道路已開闢者

大於計畫道路之巷道

經整體規劃為可供建築用地，可
併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廢除

計畫道路(與巷道重疊部分)已開闢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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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巷道廢止或改道5/5

◼ 改道後之新巷道至少維持原通行寬度且不影響原通行情形
者

改道後之新巷道至少維持原通
行寬度且不影響原通行情形者

經整體規劃為可供建築用地，可併
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廢除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

鄰近計畫道路已開闢或
自行開闢完成可供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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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六：容積調派

◼ 都市更新條例(＃66) ：更新地區
範圍內公共設施保留地、依法應予
保存及獲准保留之建築所坐落之土
地或街區，或其他為促進更有效利
用之土地，其建築容積得一部或全
部轉移至其他建築基地建築使用…

◼ 原則法定容積不得跨街廓調派，僅
得調派容積獎勵

內政部97年4月17日台內營
字第0970057825號函

建築容積獎勵擬跨街廓調配
使用，現行規定無特別限制，
由地方主管機關審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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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街廓更新單元，單元內私有道路用

地參與權變，其更新前價值無法明確

歸類於某一街廓

若跨街廓更新單元，範圍內包含道路用地參

與權變，且涉及道路用地移設，便無法劃分

兩個權利變換。

議題七：跨街廓之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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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為一個重建區段及權利變換範圍，
僅有一個更新前價值比例。
相關費用（重建單價、工程造價等），無財
務計畫分開之意義。

◼ 本案尚涉及容積調配，且東、西區基地
共同開發皆有獲益(總銷價值為東西區加
總)，分兩個財務計畫對某一街廓不公平
。
西區基地更新前因土地形狀條件受建築法令
限制，建築深度不足本無法設置地下停車位
，興建量體亦受限制。

道路移設後西區基地仍受建築法令(削線)等
限制，僅可興建13層樓，部分獎勵容積調派
至東區基地。

議題八：跨街廓之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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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九：跨街廓的區段
◼ 聯合報：一個更新單元，兩個重建區段→一個事業計畫、

兩個權利變換計畫。目的：產權可以分開登記

更新單元

忠孝東路四段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５
５
３
巷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５
５
９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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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九：跨街廓的區段

◼ 忠泰長虹明日博：兩個事業計畫，兩個財務(協議合建、
權利變換)

◼ 西區公私有土地交雜，且部分為違章建築戶，擬以權利變換方
式實施。東區土地產權單純，因此擬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

50

更新單元範圍

東區重建區段
（協議合建）西區重建區段（權利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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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十：選配

◼ 臺北市權利變換選配作業須知：
(107.1.5公告)

◼ 如有實分配價值超出應分配權值
、所有權人合併權利價值共同選
配或優先選配順序等情形，亦應
載明於選配原則內。

◼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未訂有選配
原則者， 權利人應得就其應分
配權利價值部分自由選擇更新後
房地單元。

內政部100年12月7日台內營
字第1000810535號

所有權人選配價值遠高於其
應分配價值一節，屬實施者
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或
現金補償後取得之房地，宜
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合意為
之。其超額分配之申請，應
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應分
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
不宜併同抽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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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與實施者合意辦理選配，非屬公開
抽籤範圍：
配價值遠高於其應分配權利價值者。

申請”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容積獎勵並以現地安置方式處理
者。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三條提供資金參與都市更新事業之出資者。

議題十：選配

◼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79號
針對同意者及不要求另行辦理選配手續，將同意者選配剩餘戶別提供
不同意參與者選配，難謂公平。



-53-

小結

◼ 政府透過都市計畫「容積遞減」引導民間開發。

◼ 配合都市更新「調整計畫道路」、「廢除現有巷」。

◼ 符合老舊公專案申請「增額容積」。

◼ 因應基地條件調派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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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際金融中心更新重建案
第一件代理實施者案例

實施者：東亞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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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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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金融中心大事紀
地震後列管為「黃單需注意」建築物

向台北市政府提出陳情函，申請本大樓由「黃單」改判為「紅單」

工務局發函同意，改判為「紅單」建築物

台北市政府公告迅行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

委託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為更新顧問

委託「東亞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為實施者、委託「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信託銀行、「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信託
銀行、委託「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為設計監造單位

自辦公聽會

計畫送件

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動工

取得使用執照

權利變換產權登記完成

89/09/21

92/11/06

93/07/15

93/08/26

93/09/07

93/10/29

94/01/31

94/05/23

95/06/20

95/09/22

99/05/31

10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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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同意，採『原位次分配』

本案權利人100％同意參與更新，免公展公聽會，並按

『原位次分配』申請分配更新後房地

◼ 自行出資、委託實施（實施者代辦）

本案重建費用由權利人依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自行出資

實施者（東亞建經）為專業代辦角色，不參與分配房地

重大實施事項，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 資產信託，專款專用

本案土地、建物及重建資金交付『交銀』及『國泰世華

銀行』信託，重建資金專款專用

本案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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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概述
◼座落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與南京東路

交口之西南側街廓

◼原門牌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50號

及敦化北路62、64號，原地下三層，
地上十四層

◼地號面積
 松山區敦化段二小段001地號，計

一筆，面積2,591㎡

◼更新發起
 2004.8.26 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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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區 面積 (㎡) 建蔽率 容積率

特定專用區A區（原商二 ） 1,082.65 65％（原65％） 630%

特定專用區A區（原住三 ） 1,508.35 65％（原45％） 225%

合計 2,591.00 65％ 456%

◼面積
 總計2,591㎡

◼使用分區
 原商二、住三

 91年劃為敦化南北路特定
專用區A區

◼使用強度
 建蔽率 65％、平均容積
率約456%％

都市計畫現況

住
3

N

住
3

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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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同意門檻
◼更新法源

 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因地震
遭受損壞迅行劃定

◼同意比例法源
 九二一暫行條例第17條第二項
規定意

◼人數比例門檻
 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1/2同意

項目
所有權人人數(人) 面積（㎡）

土地 建物 土地 建物總樓地板

全區總和（A） 15 15 2,591.00 25,710.49

法定門檻（1/2） 8 8 1,295.50 12,855.25

同意數（B） 15 15 2,591.00 25,710.49

同意比例（％）（B/A） 100% 100% 100% 100%

◼面積比例門檻
 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
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1/2同意

◼本案門檻分析
 本案100％同意參與都市更新

◼公展公聽
 免公聽免公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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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積獎勵
原容積樓地板面積：17,904.15m2

依九二一暫行條例規定申請建築容積獎勵

⚫獎勵上限：原容積＋原容積×0.3= 17,904.15＋
17,904.15×0.3= 23,275.40

編號 申請獎勵項目
實際申請獎勵
容積額度（㎡）

佔法定容積
百分比％

佔原容積
百分比％

△F1 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部分 6,082.99 51.46% --

△F3 三年內提出申請更新獎勵 5,371.25 45.44% 30%

合計 11,454.24 96.90% 30%

容積獎勵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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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區 敦化南北路特定專用區(A區)(原商二、住三)

基地面積 2,591 ㎡ 約783坪

建蔽率 實設64％ 法定65％

法定容積 11,821.16 ㎡ 法定456％

獎勵容積 11,454.24 ㎡ 約法定96.9%(原容積30%)

總容積樓地板面積 23,275.4㎡ 實設容積23,201.88㎡

總樓地板面積 33,165.19 ㎡
地上14層樓，地下4層SC造，57個辦公單
元

◼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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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分支機構 金融分支機構

金融分支機構金融分支機構

NN

1350Kg

貨梯兼

緊急昇降機UP DN

綜合輔助撒水栓箱

1350Kg

1350Kg

1350Kg

1350Kg

綜合輔助撒水栓箱

客梯#3

客梯#4

客梯#1

客梯#2

DN

標準層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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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分支機構

金融分支機構金融分支機構

NN

地下一層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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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臨南京東路側騎樓 更新後-退縮騎樓留出行人友善空間

更新前-臨敦化北路側人行步道 更新後-人行步道面積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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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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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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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估價－估價公司選定

估價公司選定

• 經九十四年第四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選定宏大不動產鑑定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估價內容＼鑑價機構 宏大 戴德梁行 協和

1.更新前宗地單價 2,720,000 2,550,000 2,800,000

2.更新前土地總價 2,131,874,800 1,998,639,000 2,194,577,000

3.更新後房地總價 5,143,035,060 4,715,997,070 4,888,757,816

三家估價公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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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垂直效益

14F 57.5         59.2            114%

13F 55.5         57.2            110%

12F 55.0         56.1            110%

11F 53.9          公 56.1            109%

10F 54.0         55.1            108%

9F 52.9         55.1            107%

8F 52.4         54.6            106%

7F 52.5         54.1            105%

6F 52.0         53.6            104%

5F 51.5         52.5            103%

4F 50.0          設 51.0            100%

3F 51.5         52.5            103%

2F 53.0         106%

1F 124.0        大廳(大公)

B1 31.3         

B2 大車位： 300 萬元 公 小車位： 290   萬元

B3 大車位： 290 萬元 小車位： 280   萬元

B4 大車位： 280 萬元 設 小車位： 270   萬元

32.3               

單位：萬元

52.5               

29.7              

143.0            

54.1               53.5              

51.5              

51.0               50.0              

52.5               51.5              

53.0               52.5              

53.6               53.0              

53.5               53.5              

54.0               54.0              

55.1               54.0              

55.0               55.0              

56.1               55.0              

56.6               56.0              

屋突（大公）

58.7               58.1              

更新後估價－樓層單價

基準單元4F/D

單價510,000 

基準單元1F/A

單價1, 24,000 

基準單元B1F/B

單價323,000 

A B

C D N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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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負擔費用由所有權人按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自行出資

財務計畫

項目 複價

工程費用

建築設計費（含監造） 27,900,000 

營建費用(134,690元/坪) 1,367,719,063

實施者暨營建管理建經服務費 26,000,000 

空氣污染防制費 808,501

公寓大廈共同管理基金 3,571,382  

拆除費用(4000元/坪) 31,109,693 

權利變換
費用

都市更新規劃費 8,000,000 

利息 利息(3.57%) 95,891,360

管理費用

信託管理費 3,750,000 

風險管理費
(依信託合約準備金5000萬元，及其他1500萬元)

65,000,000 

總計 1,629,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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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分配位置
A B C D

14F 國際票? 國際票?

13F 國際票? 國際票?

12F 勝一化工 勝一化工

11F 德同航運  公 華迅公司

10F 國泰人壽 國泰人壽

9F 慶豐銀行 洪清川

8F 慶豐銀行 吉鳴企業

7F 元大證? 元大證?

6F 元大京華 元大建設

5F 國泰人壽 國泰人壽

4F 國泰人壽  設 國泰人壽

3F 國泰人壽 國泰人壽

2F 慶豐銀行 慶豐銀行

1F 交通銀行  大廳(大公)

B1 交通銀行

B2 大車位： 300 公 小車位： 290

B3 大車位： 290 小車位： 280

B4 大車位： 280 設 小車位： 270

慶豐銀行

國泰人壽 國泰人壽

國泰人壽 國泰人壽

元大證? 元大證?

慶豐銀行 慶豐銀行

國泰人壽 國泰人壽

慶豐銀行 慶豐銀行

元大京華 元大建設

慶豐銀行 蘇茂雄蘇榮芳

慶豐銀行 吉鳴企業

德同航運 好來化工

國泰人壽 國泰人壽

國際票? 國際票?

勝一化工 勝一化工

屋突（大公）

國際票? 國際票?

萬
元萬元
萬元

萬
元萬元
萬元

劵

劵
劵

劵
劵

劵 劵 劵

劵
劵

劵
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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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實施者類型

◼ 自行實施(#22)

自組「更新會」
擔任實施者

更新單元內土地
及合法建物所有
權人

更新會會員選舉
理監事，負責推
動更新事業

自行籌資、借款
投資更新事業

◼ 委託實施(#22)

土地及合法建物
所有權人委託更
新事業機構辦理

更新事業機構辦
理重建應為股份
有限公司(一般為
建設公司)

權利變換、協議
合建

◼公辦實施(#12)

➢主辦：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辦理方式：自
行實施、公開
評選委託更新
事業機構、同
意其他機關(構)

➢需為政府劃定
之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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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自組更新會實施的可能條件

◼ 地主社區關係和諧

◼ 原本就有完好運作的社區
組織，地主願意遵守公平
合理的規則

◼ 更新單元內產權狀況較單
純均質，少產權糾紛

◼ 有一群願意犧牲奉獻的社
區熱心人士

◼ 部分地主具有土地或建築
的專業背景

◼ 大多數地主經濟情況中上
，少債信不良者

◼ 市場價格較低風險較高，
建商缺乏意願

◼ 容積獎勵不足，建商無利
可圖

◼ 災後重建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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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更新事業機構實施可能條件

◼ 社區地主之間沒有關聯性
或社區組織

◼ 土地關係複雜或糾紛佔用
長年無法排除

◼ 公私有地夾雜或公有地佔
多數

◼ 社區缺乏公益角色之人士
願意犧牲奉獻

◼ 地主缺乏土地或建築之專
業背景

◼ 地主不願出資或經濟能力
差距大，債信不良者佔比
高

◼ 當地市場價格具有誘因，
建商願意投資

◼ 容積獎勵具有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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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者的決定，關係到更新的推動方式與成敗

◼ 需根據地區個案狀況不同選擇適當實施者

◼ 開發商最佳介入時機為於更新發起即擔任實施者

◼ 最遲須於送事業計畫之前決定實施者

議題四：實施者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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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撤銷實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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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之估價與權利變換制度

❖委託三家估價者辦理鑑價，保証相關價值的公正性(權利變換實施辦法#6)

❖估價者由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指定；無法共同指定時，由實施者指定

一家，其餘二家由實施者自各級主管機關建議名單中，以公開、隨機方式選

任之。

◼ 政府審查、監督機制

❖更新事業必須經過主管機關審查核定，並公告實施方得執行，公權力為執行

後盾(更新條例#32)

❖執行過程主管機關必須定時或隨時監督，並有監管代管及接管之機制(更新

條例#75,#76，更新事業接管辦法)

◼ 更新結合信託，建立互信平臺

更新資金之金錢信託保障更新事業之順利進行

議題六：權利變換風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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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抵押權、典權、限制登記處理

❖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分配：轉載於新房屋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不參與分配：

• 計畫發布日起2個月內發放補償金(債權人與債務人共同提領)→30日未

具領則予提存法院

• 實施者補償金發放或提存後，列冊送主管機關辦理囑託所有權移轉登記

• 抵押權典權限制登記塗銷

議題六：權利變換風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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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移轉、禁負擔的風險控管

❖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得申請實施期間之禁止事項，產權凍結，避免產權變動

之風險(更新條例#54)

◼ 建築相關執照之申請以實施者名義為之

❖權利變換核定後相關建築執照之申請，以實施者名義為之，無須相關權利人

簽章(更新條例# 55)

◼ 列冊囑託辦理登記

權利變換之產權登記為囑託登記，由實施者依權利變換計畫列冊辦理登記(更

新條例# 64)

議題六：權利變換風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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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 都市更新、災損建物更新保障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

◼ 自力更新(自組更新會、代理實施者)現在核定案例大部分
為災損建物

◼ 權利變換機制可處理土地產權複雜情形(如：未辦繼承、
抵押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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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相關案例與資訊可上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
究發展基金會網站查詢 http://www.ur.org.tw/

官方網站

http://www.ur.org.tw/

